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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2 月 14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继我 2013 年 1 月 31 日提交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2013/69)以及随后联合

国和非洲联盟就索马里问题举行的协商，谨转递我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恩科

萨扎纳·德拉米尼-祖马共同签署的联合声明(见附件)。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这份联合声明为荷。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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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声明 
 

  2013 年 2 月 14 日 
 
 

 联合国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谨提及秘书长2013年 1月 31日提交安

全理事会的报告(S/2013/69)，其中向安理会介绍了联合国索马里努力战略审查

的结果。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不久将对非洲联盟平行进行的非洲联盟驻索

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战略审查进行讨论，并将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报情

况。我们就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分别进行的审查提出以下看

法，但有一项谅解，即必须进行新的协商以就下一步行动形成共识。 

 在各自审查的基础上，联合国秘书处和非洲联盟委员会又进行了协商(包括

在最近非洲联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期间召集的联合工作队进行了协商)，

以商定加强索马里境内国际参与的共同办法。本函概述了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经过

上述协商达成的一致意见，并介绍了双方为加强联合国-非洲联盟在该国的战略

伙伴关系而提出的最新计划。 

 1. 加强索马里国际存在的要求 
 

 非洲联盟和联合国共同分析了索马里局势，认识到当前的机遇和挑战，以及

索马里新政府为推进稳定、建设和平和国家建设进程而需开展的大量工作。我们

对安理会一致强调(索马里当局也同样强调)，亟需扩大国际存在以在确保推进目

前稳定安全努力的同时为今后数年索马里的建设和平提供支持。 

 必须继续向索马里政府提供军事支持，但是孤立的安全行动无法取得成功。

我们尊重国家所有权原则，我们一致认为应通过建立国际民事存在协助索马里当

局推进民族和解、制定宪法和筹备至迟 2016 年举行选举等各项进程。 

 国际民事存在还应就稳定、建设和平和国家建设向政府提供协调一致的战略

和政策咨询，并为索马里人民和索马里机构，包括安全部门、司法、治理和公共

行政的能力建设以及基本服务交付的长期实质努力提供支持。国际民事存在应确

保索马里人权情况受到充分监督和报告，协助国家政府建立人权机构的能力，并

在所有这些工作方面协助国家当局对国际支持进行协调。 

 我们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在第 1863(2009)号决议中打算成立联合国索马里维

和行动并采取 2009 年 4月 16日秘书长报告(S/2009/210)建议的递增办法。为此，

我们回顾索马里的最终安全目标仍然是向索马里当局平稳移交安全职责，这就要

求加强努力以在今后几年建立一些强大的安全机构。同时，我们一致认为在继续

开展作战行动的同时向索马里国家安全部队提供军事支持方面，非洲联盟具有联

合国所没有的比较优势。因此，成立联合国维和行动方案应在打击青年党的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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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并在与索马里当局协商后再重新进行审查。如果采取这一行动路线，应

大大加强目前非索特派团的能力，包括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援和增强军力的手段，

同时采取具体步骤增强索马里国防和安全部门的力量。 

 与此同时，在亟需向政府提供民事支持方面，联合国秘书处经与联合国机构、

基金和方案协商，提议成立联合国援助特派团，秘书长在 2013 年 1 月 31 日提交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S/2013/69)第 72 至 76 段中对此已有阐述。非洲联盟在非索

特派团审查的基础上提出扩大安全理事会授权，加强联合国对非索特派团的支

持。我们期待安全理事会就上述建议提出指导意见，使我们能够进一步制定规划

以在对安理会预期有明确认识的基础上着手开展工作。 

 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还将在安理会的指导下，继续推进制定最终向索马里部署

维和行动的应急预案。 

 2. 非索特派团的经费筹措 
 

 鉴于索马里政府尚无力保证全国境内的安全，我们一致认为非索特派团在支

持索马里国家安全部队巩固全国安全方面正在发挥独特的基本作用。继续发挥这

种作用，对于创造条件进一步推进建设和平，包括国际伙伴为支持索马里努力而

计划开展的活动是不可或缺的。 

 联合国这次对非索特派团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为特派团的后勤和相关需要提

供了大笔资金，占其所需资源总额的 70%左右。但是，财政支持仍存在缺口。我

们谨特别提请注意，安全理事会最近包括第 2010(2011)号决议在内的两项决议，

明确排除了联合国向非洲联盟直接提供财政援助的方案，但是第 2036(2012)号决

议核准的特遣队所属装备费用偿还除外。因此，我们大力鼓励会员国尽一切可能

确保为非索特派团提供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资源，特别是在非索特派团军警人员津

贴偿还方面。这样，即使任期延长至 2013 年 3 月 7 日之后，非索特派团也有维

持经费。 

 我们注意到并不建议在现阶段向维和行动过渡，并注意到以下两个方案为非

洲联盟偿还非索特派团军警人员津贴方面的债务提供了一些可能性：(a) 维持目

前的安排，由会员国和区域组织向非洲联盟直接提供财政援助，但可能是在商定

的费用分摊基础之上；(b) 经联合国特别授权按照联合国费率和标准向非索特派

团偿还安全理事会要求开展的活动方面的费用。第二项方案能够确保加强财政的

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我们促请安理会紧急审议这两个方案并提出意向指导，以便非索特派团能够

继续开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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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索马里境内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协调努力 
 

 我们注意到目前非洲联盟和联合国的索马里努力在一些领域存在重叠，需加

大努力实现协同作用，避免双方任务出现重复。为此，如上文第一节所述，我们

将以各自组织的预期以及我们存在的最佳组合为指导。 

 在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指导后，我们将利用联合国即将部署的技术评估特派

团，在比较优势和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并根据索马里联邦政府的工作重点，进一步

探讨加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合作效力。联合国和非洲联盟将紧密合作制订建

议，包括在进一步协商后建立强大的战略、业务和战术协调机制，比如同地办公、

组建联合部队和制定联合方案等。秘书长将在下次报告中提出这些建议。 

 我们期待安全理事会和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结合对我们今后支持索

马里可持续和平努力的审议，对我们在本函中提出的一致意见进行审议。 

 

联合国        非洲联盟委员会 

秘书长        主席 

潘基文(签名)       恩科萨扎纳·德拉米尼-祖马(签名) 

 


